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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校党员干部中继续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总支）：

    根据中组部、教育部文件精神和学校新学期党建工作会议要求，结合学校今年下半年工作要点，在上半年已经进行全校中层干部集中专题培训的基础上，本学期将在全校党员干部中继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培训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学习培训目的，提高思想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与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指导性，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阐释、深化和拓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新时期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实现建设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川大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突出学习培训重点，把握精神实质

学校党委和各基层党委（总支）要认真组织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教育第一位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促进公平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促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严格学习培训要求，确保取得实效
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通过中心组学习、组织生活、政治学习、自学等方式，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紧密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学校中心工作和本单位实际，系统学习、深刻领会、指导工作，提高党员干部围绕学校和本单位中心工作科学谋划、推动发展的能力。

    学校校级领导干部在带头学的同时，要注重对分（协）管、联系单位学习培训的指导督促；中层领导干部在已参加学校今年上半年集中专题培训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专题辅导报告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安排好本单位的学习培训；学校党校将在本学期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示范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各基层党委（总支）要参照示范班的培训内容、方式和要求，组织好本单位科级干部、支部书记、系（室）主任的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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